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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向十八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人士 

每人发放６，０００元的款项细节 

 

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六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甘乃威议员的提问和署理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的答复： 
 

问题： 
 

  政府在本财政年度将会向每名十八岁或以上并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证的市民发放６，０００元。市民普遍关心发放的时间、准则、细节

以及领取手续，但政府仍然未作出公布。据悉，有长期在内地居住而属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长者为领取该笔款项，要专程返港，但由于他们在香港没

有住所，其中有人选择在街头露宿等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会否按年龄决定发放６，０００元的次序，优先向较年长的市民发

放；对于长者在未获发放款项前离世的个案，政府会如何处理；及 
 

（二）发放６，０００元的准则、细节及领取款项的手续为何（包括以哪

一天作分界决定有关市民是否符合「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条

件；符合条件的市民是否需要预先登记；如何避免市民因不能成功登记而

不获发放款项；神智不清、行动不便及长期居于安老院的长者、在囚人士、

住院精神病患者，以及离开香港后在内地或海外居住而符合条件的港人是

否需要回港领取款项）；政府会否透过银行发放款项；若会，政府是否需

要向银行支付手续费？ 
 

答复： 
 

主席： 
 

  财政司司长在二○一一年三月二日宣布向十八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人士每人发放一笔为数６，０００元的款项。在三月二

十五日立法会特别财务委员会（财委会）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提交

了一份文件，向议员简报我们在筹备计划实施细节方面的一些构想及需处

理的问题。我们当时表示会在敲定计划细节后，按程序呈交立法会有关的

事务委员会讨论，以及向财委会申请拨款。目前我们和各有关部门及机构

的讨论已进入最后阶段，待确定所有细节后，我们希望能在立法会暑假休

会前取得拨款，并随即开展计划。正因为我们仍未敲定整项计划的细节，



所以我今天未能就计划的所有环节提供具体资料，希望各位议员理解。 
 

（一）有关问题的第一部分，在分流的安排方面，我们现正考虑两个可行

做法。其一是按身份证号码的某一数字，例如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把合资

格人士分为不同组别，分阶段进行登记。另一个做法是参考全港市民更换

智能身份证的安排，按合资格人士出生年份划分组别。如采用后者，可把

较年长的合资格人士列为首个组别，优先登记及获发放款项。 
 

  按照我们构思中的方案，所有在登记期内完成登记而又确认符合资格

的人士，均可获发款项，包括在登记后去世的人士。 
 

（二）正如我们在三月二十五日的特别财委会文件中提到，我们需要建立

合适的平台，方便市民进行登记。 
 

  市民需要登记方可获发款项，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政府现

时并无一个系统掌握所有市民的相关个人资料，能以此确认市民是否符合

资格并向他们发放款项。第二，即使政府通过一些现有的系统已掌握某些

市民的个人资料，基于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考虑，我们也不能直接运用这

些资料来发放款项。这是由于当初收集及储存这些资料的时候并非为了发

放６，０００元这个目的。第三，我们希望计划能为市民提供选择。个别

市民如果并不急于领取６，０００元，可选择暂不领取款项以获取「储蓄

奖赏」；从运作的角度而言，这也会有一定的分流作用。基于上述理由，

我们需要提供方法让合资格人士作出选择。 
 

  考虑到大部分合资格人士已拥有银行户口，而且银行有处理客户个人

资料及存付款项服务的基础设施、制度和经验，我们现正积极与银行商讨，

通过银行现有网络处理市民的登记及发放款项，这对市民来说应该较为方

便。至于没有银行户口的市民，我们亦正为他们设计适当的途径，让他们

也能便捷地进行登记及领取款项。我们相信这些安排应已涵盖绝大部分合

资格人士。 
 

  我们在筹备计划的实施细节，包括拟定登记和发放款项的途径时，首

要的考虑是在充分保障个人私隐及防止滥用或诈骗行为的前提下，尽量便

利绝大部分在香港的合资格人士。身在香港境外的合资格人士，可因应个

人情况，选择合适的途径进行登记和领取款项。 
 

  由于我们预期有一些合资格人士可能需要特别协助，例如神智不清或

行动不便的人士、在囚人士等，我们现正与各相关部门商讨安排细节，以

期在保障个人私隐及防止滥用或诈骗行为的前提下，尽可能协助有关人士

进行登记及获发款项。 
 



  正如我刚才所言，我们现正敲定计划的各项实施细节，包括符合资格

日期、登记途径及程序、资源需要等。我们会参考议员今天提出的意见，

尽快落实计划各项的具体安排。  

完 


